
因特殊情况无法就地更正的问题，按财政部《关于改

进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办法的通知》（财监字[1995]87

号）文件中有关规定上报，由财政部通过财政结算扣

回。

五、关于决算编报

各基金征收部门和使用部门于每一预算年度终了

时，应根据财政部门的要求及时编报基金决算草案。

基金决算草案应在对全年基金收入和基金支出进行清

理核对的基础上进行，不得随意调整收支数字，转移

资金。基金决算各项数字必须以经过核实的基层单位

会计数字为准，汇总编报，不得由主管部门估列代

编。一个部门管理使用多项基金的，应分别基金项目

逐一编报。

各单位应当按照主管部门的布置，认真编制本单

位的基金决算草案，在规定期限内上报。

各部门在审核所属各单位决算草案的基础上，汇

总编制本部门决算草案，并附决算草案详细说明，经

部门行政领导签章后，在规定期限内报同级财政部门

审核。

六、财政总预算会计核算科目设置

为了核算基金收支余存，在财政部 1988 年制发

的《财政机关总预算会计制度》核算预算资金部分增

设以下会计科目：在资金来源类增设“基金收入”一个

总帐科目，用于反映各项基金的收缴入库及结存情

况，总帐下按基金种类分设明细科目；在资金运用类

增设“基金支出”一个总帐科目，用以反映各项基金的

拨付使用情况。基金收入根据同级国库报来的入库情

况记帐；基金支出按实际拨付数记帐。

七、其他

本办法自 1997 年 1 月 1日起执行。

1996 年各项基金按我部规定已纳入预算管理

的，继续执行原规定。 1996 年尚未纳入预算管理

的，各基金征收部门和单位应在清理核实的基础上，

将截至 1996 年 12 月 31 日止应纳入预算管理的基金

滚存余额，于 1997 年 1 月 30 日前足额缴入同级国

库。

有关各项基金的征收使用监督管理办法，由同级

财政部门另行规定。

地方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地方基金管理

的具体规定。

我部及各有关部门过去制定的政策和规定凡与本

办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电力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监督管理办法

（1996 年 5 月 22 日财政部、电力工业部财工字134 号发布）

第一条  电力建设基金是指经国务院批准的在全

国范围内向电力用户征收的专门用于电力建设的资

金，征收标准为每千瓦时用电量两分钱。

第二条  电力建设基金的征收范围为除下述专门

规定减、免外的全社会用电量（含民用电量）。

免征、减征范围为：农业排灌、抗灾救灾及氮

肥、磷肥、钾肥、复合肥（化工部发生产许可证的）

生产等用电免征电力建设基金；

自备电厂自用电量免征电力建设基金；

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生产用电、核工业铀扩散厂和

堆化工厂生产用电暂减征至每千瓦时用电量三厘钱。

第三条  电力建设基金由电网经营企业在向用户

收取电费的同时一并收取，即在电费收款凭证中，注

明电力建设基金的征收电量、征收标准和征收金额，

并将收到的电力建设基金集中到省级及以上电网经营

企业。电力建设基金除规定免征和减征的用电外，所

有电力用户都必须按照规定缴纳，不得拒付。

第四条  征收的电力建设基金，一半归当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专项用于电厂建设；另一半归

省级及以上电网经营企业，专项用于电网输变电和主

力电厂建设。

第五条  电力建设基金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缴纳增值税和流

转环节的其他税费。

第六条  电力建设基金纳入预算管理，分别在中

央和地方财政预决算中实收实支。专款专用，年终结

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将 1996 年国家预算收入科目“专项收入类”中的

第 221 款“电力建设资金专项收入”改为“电力建设基

金收入”，反映征收的电力建设基金；将 1996 年国

家预算支出科目“专项支出类“中的第286 款“电力建

设资金专项支出”改为“电力建设基金支出”，反映拨

付的电力建设基金。

第七条  电网经营企业征收的电力建设基金应纳

入电力企业销售收入单独核算。按月在省级及以上电

网经营企业所在地就地入库，其中：广东、海南省和

西藏、内蒙（不含东北电网供电区）自治区电网经营

企业，应按月向同级财政机关申报电力建设基金征收

情况，由财政机关开具一般缴款书就地缴入地方国

库；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电网经营企业应按月向

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申报电力建设基金

的征收情况，由办事处开具一般缴款书，按各半的原

则分别就地缴入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

第八条  缴入国库的电力建设基金按以下办法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付：就地缴入中央国库的电力建设基金由电力部向财

政部提出拨款申请，财政部根据基金入库进度办理拨

付手续，电力部收到财政部拨款后，必须在 10 日内

拨给相应的网、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公司；就地

缴入地方国库的电力建设基金，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指定的电力建设基金使用单位向其所在

地的财政厅（局）提出拨款申请，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财政厅（局）根据基金入库进度办理拨付手续。

电力建设基金原则上每月拨付一次。

第九条  征收电力建设基金的电网经营企业，可

按年征收总额的 2 ‰提取手续费，并计入企业的应付

工资科目。

第十条  用电单位缴纳的电力建设基金在成本或

费用中列支。

第十一条  按照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的原则，电力

建设基金作为对网、省电力公司和地方省级电力建设

基金使用单位的国家资本金投入。

第十二条  电力建设基金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

的范围和标准征收，未经国务院标准，不得扩大或缩

小征收范围，不得随意减免，不得提高或降低征收标

准，不得层层加码重复征收。

第十三条  电力建设基金应用于国家计划内的大

中型电力建设项目。凡用于建设大中型项目的，由各

网、省电力公司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按规定的

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立项手续。

第十四条  电力建设基金的征收使用应接受财

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为了保证基金的及时足额入

库和合理使用，日常的征收入库和使用监督工作分别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和财政部驻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负责监督。

如发现有关单位不按规定征缴和使用电力建设基金

的，应按有关财政法规进行处理，并报告财政部和电

力部。

第十五条  电力建设基金的年度征收计划原则上

按上年实际征收额制定，作为财政部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财政预算编制的依据。电力建设基金征收使用

情况的财务月报、年终财务报告及编制办法由财政部

商电力部另行下发。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 199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止。财政部、国家计委、能源

部（88）财工字第 179 号文件同时废止。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商电力部解释。

外国公司船舶运输收入征税办法

（1996 年10 月 24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87 号发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外国公司以船舶从事国际海

运业务从中国取得运输收入的税收管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外国公司以船舶从中国港口运载旅客、

货物或者邮件出境的，所取得的运输收入、所得，依

照本办法缴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第三条  外国公司以船舶从中国港口运载旅客、

货物或者邮件出境的，取得运输收入的承运人为纳税

人。纳税人包括：

（一）买方派船的期租船，以外国租船公司为纳

税人；

（二）程租船，以外国船东为纳税人；

（三）中国租用的外国籍船舶再以期租方式转租

给外国公司的，以外国公司为纳税人；

（四）外国公司期租的中国籍船舶，以外国公司

为纳税人；

（五）其他外国籍船舶，以其船公司为纳税人。

依法经批准经营外轮代理业务的公司（以下简称

外轮代理人）为应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

第四条  纳税人的应纳税款，按照每次从中国港

口运载旅客、货物或者邮件出境取得的收入总额，依

照 4.65% 的综合计征率计征，其中营业税为3% ，企

业所得税为1.65% 。

第五条  本办法第四条所称收入总额，是指纳税

人经营的船舶每次运载从中国港口始发旅客、货物或

者邮件到达目的地的客运收入和货运收入的总和，不

得扣除任何费用或者支出。客运收入包括船票收入以

及逾重行李运费、餐费、保险费、服务费和娱乐费

等。货运收入包括基本运费以及各项附加费等收入。

第六条  外国公司以船舶到中国港口运载旅客、

货物或者邮件出境的，在将承运人的地址、船舶悬挂

的国旗、客运情况、运货种类、运量以及到港日期通

知外轮代理人的同时，应当将运费率等通知外轮代理

人。

第七条  外国公司以船舶到中国港口运载旅客、

货物或者邮件出境，委托外轮代理人计算并代收运费

的，外轮代理人应当在收取运费后，按照本办法第四

条规定的综合计征率，直接从纳税人的收入总额中代

扣应纳税款。

第八条  外国公司以船舶到中国港口运载旅客、

货物或者邮件出境，不通过外轮代理人代收运费的，

外轮代理人应当根据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综合计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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